
粤农农办〔2020〕173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

知》（农牧发〔2020〕22 号），切实加强我省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

监管工作，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狠抓工作责任落实

动物检疫是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、维护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

关键手段，同时也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源头关口。面对日益复

杂严峻的动物疫病形势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，扎实做好动物检疫

工作意义重大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动物检疫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要求，认真做

好动物检疫工作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从业

者主体责任，加强检查督导，强化措施落实，推进动物检疫及监

督管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— 1 —



二、强化监管，履行检疫工作职责

各地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

目录》中所列入的 33种畜禽，依照《动物防疫法》《动物检疫管

理办法》《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》（NY467-2001）、现行的动物检

疫规程以及新制订的《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（试行）》规范

做好动物检疫工作。明确检疫范围，严格执行规程，落实检疫要

求，强化监督管理。动物检疫机构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严把检

疫关口，依法依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严禁不检疫就出证，

坚决查处“隔山开证”、倒卖动物检疫证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加强培训，落实检疫工作新规

各地要针对动物检疫工作新任务和新要求，及时对官方兽医

和检疫人员进行培训，在进一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动物检疫各

项规程的同时，要重点学习掌握动物检疫的新政策、新要求，更

新知识结构，提高专业技能水平，切实提升基层动物检疫队伍素

质能力。同时，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开展动物检疫及相关法律法规

的宣传普及工作，强化从业者主体责任意识，确保动物检疫各项

工作有序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知（农

牧发〔2020〕22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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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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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排版：范志勇 校对：余希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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